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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董事及原监事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中

电投”）持有公司股份4,793,8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961%。该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均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董事归一舟持有融和聚贤（上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和聚贤”）

31.3725%的财产份额，公司股票发行前融和聚贤持有公司持股平台杭州百承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百承”）7.6497%的财产份额，即归一舟通过杭州百承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31,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96%，该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取得的股份，且均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原监事会主席祝东敏通过公司的持股平台杭州桑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杭州桑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72,0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7%，该等股份来

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均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述股东因企业及个人资金需求，拟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

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股东拟减持股票的数量如下：

1、上海中电投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60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00%；

2、归一舟先生拟减持其通过杭州百承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7,844股，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0.0049%；

3、原监事会主席祝东敏先生拟减持其通过杭州桑贝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68,013股，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425%。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4,793,801股

2.9961%

IPO前取得：4,793,80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归一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1,376股

0.0196%

IPO前取得：31,37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祝东敏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原监事

272,052股

0.1700%

IPO前取得：272,05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事归一舟、原监事会主席祝东敏过去12个月内未减持股份；股东上海中电投过去12个

月内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
能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
（股）

1,594,519

减持比例

0.9966%

减持期间

2025/6/10～2025/8/
19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55.66-75.82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年5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1,600,000股

不超过：1.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6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600,000股

2026年4月22日～2026年7月2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归一舟

不超过：7,844股

不超过：0.004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84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844股

2026年4月22日～2026年7月2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祝东敏

不超过：68,013股

不超过：0.042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8,01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8,013股

2026年4月22日～2026年7月21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上海中电投承诺如下：

“（1）自公司作出关于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期间，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上述期间内，公司终止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的，则本承诺人

上述锁定承诺同时终止。

（2）自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公

司在申报前6个月内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自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新增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发生变化的，本承诺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3）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承诺人将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和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主

决定是否减持及减持数量，如减持，将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其他

方式减持应依法提前至少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承

诺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4）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公司股份，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且本承诺人

承担因违规减持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董事归一舟、原监事会主席祝东敏承诺如下：

“（1）自公司作出关于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期间，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若上述期间内，公司终止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的，则本人上述锁定承诺

同时终止。

（2）自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

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公司在申报

前6个月内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自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新增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内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3）如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人不减持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应当继续

遵守本项承诺。

（4）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

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5）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

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本人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

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①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②减持价格：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不

包括本人在发行人A股发行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发行人A股股票）。如果公司上市

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

格。

③减持期限和信息披露：若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提前予以

公告，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如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

于5%以下时除外）。

（6）除遵守上述承诺外，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的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

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减持要求。

（7）本人还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

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多种

不确定性因素。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上述股东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将敦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减持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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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部分董事及原监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华泰紫金天天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华泰紫金智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季季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智惠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泰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益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泰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智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华泰紫金丰安2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信息科技主题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睿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和偏债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月月发1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
华泰紫金周周购6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货币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华泰紫金智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添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创新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江苏交控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安恒平衡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先进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恒荣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恒生互联网科技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华泰紫金碳中和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华泰紫金价值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价值远见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远见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全指软件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债-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半导体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宝湾物流仓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南京建邺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添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多元均衡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华泰紫金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3月31日在本公

司网站[https://www.htsc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5597）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
始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
资起始日

暂停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中短债债券

000674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2026年4月2日

2026年4月2日

2026年4月2日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的平稳运行

中海中短债债券A

000674

是

中海中短债债券C

019648

是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26年部分节假日休市安排的通知》（上

证公告〔2025〕4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2026年部分节假日休市安排的通知》（深证会

〔2025〕481号）的规定，4月4日（星期六）至4月6日（星期一）休市，4月7日（星期二）起照常开

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的平稳运行，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4月

2日（含）起，暂停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的直销渠道及代销机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2)投资者于2026年4月1日15:00后办理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不予确认；

(3)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转

换转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本基金自2026年4月7日（含）起恢复办理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5)投资者可登陆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hfund.com）查阅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或拨打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费）以及各代销机构客

户服务电话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明假期前暂停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31日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一)公司选用交易经纪商遵循以下标准：
1.资金雄厚，信誉良好；
2.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
3.合规风控能力较强，内部管理规范、严格，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并能满足本基金运作

高度保密的要求；
4.交易能力较强，具备交易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符合代理产品进

行证券交易的需要，并能为基金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5.研究综合实力较强。
(二)公司选用交易经纪商程序：
公司投研交板块根据以上标准向风控部提出新增交易经纪商的申请，由风控部对交易经

纪商进行信用评估，投研交板块对交易经纪商服务质量做出综合评价，主要评价内容为投研
实力、交易服务能力、投资指令合规性审核情况、应急交易能力等。公募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
交易经纪商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与信用评估结果决策拟发行基金和存续基金交易经纪商的新
增、变更或终止。公司根据公募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结果与证券经营机构签订证券经纪服务
协议。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
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金
费率（‰）

其他类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
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金
费率（‰）

是 否 与
管 理 人
存 在 关
联关系

合 计 - - - - - -

注：本公司本报告期内无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合 计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佣金金额

-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佣金总额比
例（%）

-

注：本公司本报告期内无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中信华南

中信证券

中 信 证 券 ( 山
东)

中金证券

国信证券

国泰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

合 计

被动股票型基金

股票交易
成交金额

-

-

-

-

-

-

-

-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

-

-

-

-

-

-

-

平 均 佣
金 费 率
（‰）

-

-

-

-

-

-

-

-

其他类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609,748,170.38

1,393,890,323.81

2,910,806,355.03

-

7,977,740.08

-

704,954,228.35

5,627,376,817.65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310,970.85

681,215.09

1,443,320.37

-

3,771.99

-

359,337.63

2,798,615.93

平 均 佣
金 费 率
（‰）

0.51

0.49

0.50

-

0.47

-

0.51

0.50

是 否 与
管 理 人
存 在 关
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5年度）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63,783,46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上海凯鑫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毛翔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1888 号
6 幢

021-58988821

021-58988820

shkx@keysino.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博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1888 号
6 幢

021-58988821

021-58988820

shkx@keysino.cn

30089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工业流体特种分离业务，通过深挖客户在工业流体过程处理、

废水处理领域的差异化需求，依托众多自主研发的膜分离应用技术、结合对国内外各种膜产

品性能和膜分离技术的深度了解，为客户提供包括清洁生产技术方案设计与实施、膜分离装

备集成、运营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在内的定制化膜分离技术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实物载体主

要体现为向客户提供的膜分离系统集成装置以及向使用膜法清洁生产工艺的客户提供零部

件的更换和维护服务。

有别于其他从事工业生产末端废水处理、并以实现工业废水达标排放为目标的环保企

业，公司以工业流体过程处理为主，根据客户对工业流体分离的具体要求，形成定制化的过程

处理优化方案，在帮助客户实现流体中有价物质的回收利用的同时也以过程处理的方法处理

工业生产的末端废水，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污染物排放，达到“分清离

浊、物尽其用”的目的，帮助工业企业实现清洁生产，完成绿色产业转型工作，从而实现客户经

济效益、社会环保效益与公司经济利益的“互利多赢”。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膜分离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向工业客户提供以膜分离技术为核心的工业流

体过程处理解决方案，实物载体主要体现为向客户提供的膜分离系统集成装置。

膜分离系统集成装置中的零部件及其他耗材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其

功能指标会有一定程度的衰减，需要对老化的零部件及其他耗材进行更换，以此保证整个膜

分离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效运行。

目前，公司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工业流体过程处理、废水处理领域，化纤、生物制药、纺织

印染、化工、石油化工和煤化工、新能源、纸浆、冶金等行业。

1、生物制药行业

公司使用纯水装置对生物制药行业的原水进行处理，使其达到医药工艺要求的进水水

质；

通过膜分离技术对原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减少化学品的消耗，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及减

少废弃物排放；

通过膜分离技术和结晶技术的结合，对多种生物制药产品的废弃母液进行综合利用，可

大幅提高原材料的转化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物排放；

通过对达标排放的废水进行深一步处理，并通过膜分离技术和蒸发结晶技术使废水达到

最大限度的回收利用，做到近零排放。

2、化纤行业

在化纤行业，公司提供的碱回收循环使用技术方案可帮助客户实现生产过程中废碱的碱

回收率达95%以上，回收净碱超过50万吨/每年。半纤维素回收技术方案可分离、回收生产过

程中半纤维素，回收物可用于再加工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如低聚木糖、木糖醇等产品。

公司的酸回收循环使用技术方案将生产工艺中未利用的酸进行回收，并同时将此过程的水进

行综合利用。

3、纺织印染行业

公司的污水处理技术方案可取代传统活性污泥法处理方法，大幅减少化学药剂使用成

本，减少60%以上沉淀污泥的固废处理成本，处理后排放污水各项污染物参数指标均大幅下

降；废水经进一步深度处理可作为生产用水重复使用，目前中水回用率达50%~70%左右或根

据生产需要做到近零排放，使客户在满足行业最用水标准的同时扩大产能。此外，公司还能

有效帮助企业回收并循环使用生产过程中30%以上的热能，降低企业生产耗能。

4、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行业

在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行业，公司可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包括副产品回收再利用技术方案，

优化分离提取工艺技术，提高分离效率、产品收率和产品品质；工艺排放液的水回收系统，回

用水代替生产给水，降低新鲜水供用量；公司提供高浓盐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在回收水的同

时，进行分盐处理，回收有价盐分，同时帮助企业实现液体零排放。

5、新能源行业

在新能源行业，公司可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膜分离应用技术，在帮助

企业解决废水回用的同时，还将废水中的锂资源分离提取，既节约水资源，解决污水处理难

题，同时为企业创造资源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

6、冶金行业

膜分离技术在冶金生产工艺过程中不仅能对溶液中目标产物进行浓缩，而且在生产工艺

过程中也可以对于目标产物进行分离纯化，同时提高工艺过程中化学品的利用效率减少化学

品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在冶金生产工艺过程中和冶金矿渣的综合利用过程中运用膜分

离技术具有无污染、能耗低等优势。

（三）公司市场地位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自主研发出多项核心技术，公司相关技术已在多个行业领域内成

功应用，并获得了下游行业客户的普遍认可，公司的技术、产品与业务受到了政府部门、行业

组织及客户的高度认可，获得诸多荣誉。公司连续五次通过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部门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同时连续多次荣获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称号。被认定为浦东新区

企业研发机构。

此外，公司最早将膜组合工艺方案应用于化纤企业清洁生产过程中，帮助化纤企业实现

生产流程中的碱、半纤维素及酸等化学品的回收利用，这些发明专利、集成技术和相关配套设

备在国内主要化纤生产企业获得推广和使用，产生了巨大的环保和经济价值。在印染行业领

域，公司是少数利用组合膜技术及生物处理技术全面综合利用印染废水的膜技术应用公司之

一；在医药行业中，公司是少数将膜技术组合工艺方案应用于青霉素系列产品和头孢系列产

品纯化及废液处理领域的膜技术应用公司之一；在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行业，公司是首家采用

超高压反渗透膜等技术，为企业实现水资源的回收利用，大幅降低了零排放的运营成本，同时

采用高压纳滤膜技术最大限度的实现盐的分离，通过零排放系统生产合格的氯化钠和硫酸钠

产品可以提高零排放的环保和经济效益。

公司凭借卓越的研发能力，与对客户行业的深刻研究，公司提供的膜分离技术方案得到

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732,812,783.41

636,566,700.56

2025年

208,181,942.55

27,235,126.51

24,186,198.07

-18,708,322.32

0.4270

0.4270

4.23%

2024年末

792,142,257.20

634,169,234.91

2024年

81,605,885.57

-1,646,201.09

-11,446,519.73

79,992,333.68

-0.0258

-0.0258

-0.26%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7.49%

0.38%

本年比上年增减

155.11%

1,754.42%

311.30%

-123.39%

1,755.04%

1,755.04%

4.49%

2023年末

723,960,803.05

660,742,426.73

2023年

124,627,815.87

15,583,091.37

10,131,265.09

-3,995,523.15

0.2443

0.2443

2.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73,382,892.89

18,582,878.68

16,856,850.25

-8,698,950.02

第二季度

54,485,250.37

13,070,543.64

11,940,654.08

-10,369,241.51

第三季度

23,369,002.94

-706,311.22

-873,373.53

-223,833.35

第四季度

56,944,796.35

-3,711,984.59

-3,737,932.73

583,702.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葛文越

吉学文

邵蔚

刘峰

杨旗

申雅维

杨昊鹏

上 海 济 谦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朱小红

赵章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4,784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0.13%

5.00%

4.75%

4.75%

4.75%

4.75%

3.63%

2.36%

1.86%

1.59%

葛文越、邵蔚、刘峰、杨旗、杨昊鹏5名自然人股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388

持股数量

12,838,039.00

3,189,174.00

3,030,447.00

3,030,447.00

3,030,447.00

3,030,447.00

2,314,199.00

1,502,564.00

1,185,093.00

1,014,646.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0,754,400.00

0.00

2,538,600.00

2,538,600.00

2,538,600.00

2,538,600.00

1,938,60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详见《2025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第四节 公司治理、

环境和社会”及“第五节 重要事项”的相关内容。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精选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成长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双

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东方金证通货币

市场基金、东方互联网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区域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永兴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民丰回报赢

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支柱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人工智能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宝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东方永泰纯债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东方城镇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卓行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东方永悦 18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萃 3个月定期开放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欣益一年持有期偏债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中国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恒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东方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鑫享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东方品质消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兴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

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善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汽

车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欣冉九个月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兴瑞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沪深 3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创新医疗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养老目标日

期 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东方锦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享悦 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中债绿色普惠主题

金融债券优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享誉 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招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养老目标日期 2040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东方中证 A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6年 3月 3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

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28-5888或 010-6657857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
提示性公告


